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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6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可再生能源的背景資料簡介有關可再生能源的背景資料簡介有關可再生能源的背景資料簡介有關可再生能源的背景資料簡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充裕、可靠且價格合理的能源供應是經濟與社會發展所不可或缺

的。礦物燃料供應充裕、可靠，且具成本效益，加上可供選用的再生能源
註 1有限，故香港一直以來均依賴礦物燃料應付能源需求。由於本港並無礦

物燃料資源，因此必須從內地和其他國家輸入燃料，應付所有的一次能源

需求。雖然能源效益在過去的 10年間已提昇了 15%，但由於人口和經濟方
面的持續增長，用電量在同一期間則增加了 22%。燃燒礦物燃料會產生溫
室氣體，而最主要的溫室氣體則是二氧化碳。據資料顯示，本港能源供應

商在 2000年內排出的二氧化碳約有 2 800萬噸。倘若能源消耗量持續增長，
到 201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會增至約 3 900萬噸，較 2000年增加 39%。

發展可再生能源發展可再生能源發展可再生能源發展可再生能源

2. 引入更多種類的再生能源，有助控制礦物燃料的使用量，從而減

低向外增購燃料的需要；及可抑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就此，財務委員會

曾於 2000年 6月批准撥款 1,650萬元予機電工程署，以委聘顧問進行全面研
究，探討可否在本港應用再生能源科技，並就制定推行策略提出建議。有

關研究已於 2001年 11月展開，預期於 2003年完成。

                                                
註 1 再生能源是一般用語，泛指那些在環境中自然和重複出現的流動能源，且能加以

利用，造福人類。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風力、生物量和地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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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研究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包括蒐集和分析有關再生能源

科技的資料，主要工作如下  

(一 ) 評估各種再生能源科技以確定哪些科技適用於本港的情

況、訂定適用的再生能源設備須符合的要求和規格，並估

計可應用的規模；

(二 ) 擬定實際安排，以支援引進再生能源新科技和維持其水平

的工作；及

(三 ) 制定計劃，以定出優先次序和適用範圍，推廣具成本效益

的再生能源科技。

第二階段研究包括一項設計和建造試驗計劃，在現有的政府建築物安裝太

陽光伏板註 2，以便提供技術數據，評估建築物內置太陽光伏系統的功用。

4. 立法會曾於 2001年 1月 17日及 2002年 10月 30日的會議上討論發展
可再生能源的問題，並分別通過以下兩項議案  

何鍾泰議員在 2001年 1月 17日動議的議案

5. “鑒於化石礦物燃料的存量有限，其價格容易受國際市場供求情
況的影響或一些國家及機構的操控；同時，在消耗這類燃料的過程中也會

帶來環境污染，本港有必要積極發展及應用再生能源。此舉既可發掘及善

用本港的科研人才及自然資源，也符合政府發展創新科技的政策及可持續

發展的原則。因此，本會促請政府盡快採取以下措施，以加快本港發展及

引進再生能源的步伐：

(一 ) 積極制訂有關發展再生能源的政策，利用香港在各方面的

優勢，包括本身的自然環境、相關的科研人才、資訊自由

流通、先進的通訊設備、完備的融資服務及與內地在科研

發展上的緊密合作，使香港在發展及應用再生能源方面取

得領導的地位，而不僅是追隨者；及

(二 ) 除政策上的配合外，也應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援，以協助再

生能源的研究及發展，並且推動必要的試驗計劃。 ”

羅致光議員在 2002年 10月 30日動議的議案

6. “因應中國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和地球高峰會的國際協議，香
港作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有責任落實這些協議的承諾，特別是使用可

再生能源及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為此，政府應加速制訂和推行可再生能

                                                
註 2 太陽光伏板裝有嵌入式專用半導體，可把陽光直接轉化為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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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發展的政策，以達到能源、環保、經濟 3 方面的目標；推行可再生能源
的策略應包括：

(一 ) 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並為此制訂切實可行的目標；

(二 ) 制定相應的法例及行政機制，以促進可再生能源的研發和

使用；

(三 ) 提供支援及誘因，促進可再生能源科研及市場的發展；

(四 ) 將可再生能源的政策納入城市規劃及都市發展策略，並使

之成為重要考慮的因素之一；

(五 ) 積極與珠江三角洲以至廣東省政府合作，共同研究發展及

引入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及

(六 ) 推行教育、專業訓練及推廣等工作，以增加市民對可再生

能源的認識及應用技巧。 ”

7. 議員一致贊成應致力促進可再生能源的應用，以期解決因生產和

使用礦物燃料而產生的問題。為此，政府應提供支援及誘因，以推動科學

及科技研究，並扶助可再生能源市場的發展。此外，亦應加強教育和宣傳

工作，藉以提高市民對可再生能源的認識。政府當局在推行可再生能源政

策方面的工作，還須包括與廣東省政府和珠江三角洲各有關當局的合作。

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最新情況

8. 為協助討論有關可再生能源的議項，當局已安排於 2003年 2月 4日
舉行一次實地簡介，介紹最新裝置的附設於建築物的光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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